
塔城地区涉企检查事项清单
填报单位：裕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序
号

行政检查事
项名称

检查对
象

执法依据
检查内容及
检查要求

检查方式
（检查类型，
如现场检查、
非现场检查、
日常检查、专
项检查、“双

执法
主体

实施机构
（具体到
科室）

联合
部门

时间
安排

（频次）
法律效力
位阶

依据内容
（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）

1
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
法律、法规情况的监

督检查

注册、登记的用
人单位

法律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（1994年7月5日第八届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　1994年7月5
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，自1995年1月1日起施

行，2018年12月29日修正）

    第八十五条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
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、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

反劳动法律、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，并责令改正。
【法规】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（2004年10月26日国务院第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劳动人事争议
仲裁院

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2
对实施劳动合同制度
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
注册、登记的用
人单位

法律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（2007年6月29日第
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,根据
2012年12月28日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

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〉的决定》修订）

    第七十三条：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劳动合同制
度实施的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
责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各
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工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劳动人事争议
仲裁院

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3
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
守社会保险法律、法
规情况的监督检查

注册、登记的用

人单位
法律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2010年10月28日
主席令第35号，2018年12月29日修正）

    第七十七条第一款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、法规情况
的监督检查。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》（2012年4月27日第
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，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6号公布，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。）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劳动人事争议
仲裁院、社会

保险中心
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4
对社会保险费缴纳情
况和社会保险待遇领
取情况的监督检查

注册、登记的用
人单位

法律、行政法规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（2007年6月29日第
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,根据
2012年12月28日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

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

    第七十四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
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：

    （六）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
情况；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社会保险中心 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5
对用人单位遵守就业
促进法情况的监督检

查

注册、登记的用
人单位

法律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年8月30日第
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，自

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）

    第六十条：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
检查，建立举报制度，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，并及时

予以核实处理。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劳动人事争议
仲裁院、就业

科
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

6
对遵守劳务派遣相关

规定的监督检查
注册、登记的用

人单位
法律、行政法规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（2007年6月29日第
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,根据
2012年12月28日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

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

    第七十四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
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：（三）劳务

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；
【规章】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2013年6月20日人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劳动人事争议
仲裁院

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7
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

务机构的监督检查

注册、登记的用

人单位
行政法规

【法规】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00号，
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）。

    第三十四条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经营性人力

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
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；（二）询问有关人员，查阅服务台
账等服务信息档案；（三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与检查事项
相关的文件资料，并作出解释和说明；（四）采取记录、录

音、录像、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；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人力资源中心 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8
对民办学校的监督检

查

注册、登记的用

人单位
法律、行政法规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（2002年12月
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
过，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〉等七

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
    第四十一条：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
实行督导，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，促进提
高办学质量；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技工学校、培
训科

无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9

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
签订劳动合同、工资
支付以及工程建设项
目实行农民工实名制

管理、农民工工资专
用账户管理、施工总
承包单位代发工资、
工资保证金存储、维

注册、登记的用
人单位

行政法规

【法规】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（2019年12月30日国
务院令第724号，2020年5月1日起施行）

    第三十九条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、相关行业工
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，加强对用人

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、工资支付以及工程建设项目实
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、施工总承
包单位代发工资、工资保证金存储、维权信息公示等情况的

监督检查，预防和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发生。

负责对同级有关
行政管理部门注
册、登记的用人
单位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

日常检查
裕民县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劳动人事争议
仲裁院

各项目
主管单

位

对同一单位的日常
检查每年不得超过
二次，专项检查每
年不得超过一次。

注：法律效力位阶为法律、行政法规、省级地方性法规、市级地方性法规、部门规章、省政府规章、市政府规章。
   


